区财购诉字〔2023〕4号
投诉处理决定书

深圳玉禾田智慧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投诉人：深圳玉禾田智慧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南昌社区航城大道华丰国际机器人产业园 C 栋C315；
被投诉人1：安徽宇润道路保洁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 800 号高新股份有限公司B-1 研发楼东侧2层  
被投诉人2：江西省永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赣州市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迎宾大道 1 号御景江山小区 2#写字楼二楼 

投诉人对江西省永晋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下称“江西永晋”）代理的赣州市章贡区城市管理局章贡区城郊四镇及章贡高新区政府购买环卫服务项目（国内服务）（项目编号：JXYJ2023-ZG-G005，下称“本项目”）的质疑答复不满意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于2023年6月26日受理。本机关于2023年7月4日至2023年7月28日向合肥市高新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函调查，2023年7月10日至2023年7月24日向合肥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函调查，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七条规定，上述时间不计算在投诉处理期限内。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bookmark: _GoBack]投诉事项：1、安徽宇润道路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宇润公司”）提供的自证函是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永和市场监督管理所出具的证明资料，不能够证明该企业为中小企业。2、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永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没有对于中小企业认定、证明的职能和资格，为无效证明。事实依据：1、该证明文件既无任何政府部门文件的红头文件证明格式，又不规范，非常不够严谨，有造假嫌疑；2、根据国家对中小企业划分标准规定，中小企业的认定是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对企业是否为“中、小、微”进行判定，而非市场监督管理所进行认定。因此应认定该证明无效，不予认可。请求：因宇润公司出具的中小企业证明为无效证明，故应取消安徽宇润道路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中标资格，按照评标的打分名次进行顺延。
被投诉人答复情况：
宇润公司答复称：：一：我公司为中小型企业，符合招标文件要求。1：根据《章贡区城郊四镇及章贡高新区政府购买环卫服务项目》的招标文件规定“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为其他服务业”，属于中、小、微型企业的有效证明材料为“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我公司投标文件已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了“中小企业声明函（服务）”，完全符合招标文件的规定要求。2：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服务网（小微企业名录）查询可确认，查询网址：https://xwqy.gsxt.gov.cn/；3：依据工信部中小企业规模类型自测小程序测试结果为小型企业查询结果为小型企业；4：国家税务总局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局证明函，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永和市场监督管理所证明函。二：未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及法律依据作为投诉材料，恶意投诉破坏营商环境且对我司造成重大损失。1：投诉人深圳玉禾田智慧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第一条投诉事项1、2；目前各省份城市基本上都不出具中小微型企业认定证明，通用渠道是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方网站“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服务网”公开查询，此网站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开发建设的政府网站，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详见（说明一）。2：投诉人深圳玉禾田智慧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投诉书事实依据不够充分，其提供的第一条事实依据“该证明文件既无任何政府部门文件的红头文件证明格式，又不够规范，非常不够严谨，有造假嫌疑”，为投诉人主观臆断的猜测内容，缺乏证明材料支撑，不能作为事实依据，且并无相关法律及文件要求证明材料格式标准。3：其提供的第二条事实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仅是作为中小企业划型标准的制定单位，是负责对社会行业中小微型企业的规模划分标准编订，其并不负责对具体的企业进行中小微型认定，投诉人称“中小企业的认定是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对企业是否为“中、小、微”进行判定”是偷换概念且毫无依据的。4：投诉人所提供投诉书文本无任何法律依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94号令规定，投诉书属于恶意投诉。5: 赣州市章贡区财政局综合股于2023年6月29日向招标代理机构下达且抄送区城管局一份关于暂停采购活动通知书（详见附件1），终止了采购合同签订及相关采购活动，我公司也予以积极配合。6：该项目于2023年6月9日发布中标公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招标文件及中标通知书的规定要求，我司需自领取中标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与采购单位签订合同。现因投诉人深圳玉禾田智慧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恶意投诉，致使我司无法正常完成交接及进场工作，在此期间我司就此项目前期进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此举对我公司造成了较大经济损失，对此我司将保留追诉权利，同时，此现象也严重影响了赣州市营商投资环境。三：综合以上，我公司事实为小型企业，投诉人深圳玉禾田智慧城市运营集团有限公司的投诉缺乏相关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项目面向全国公开招标，整个招标过程公开、公平、公正，投诉人捏造事实依据进行投诉严重影响了赣州市乃至江西省的营商环境，严重背离了《国务院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文件精神，请求对其投诉进行驳回，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三十七条 予以处罚。《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三十七条投诉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虚假、恶意投诉，由财政部门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禁止其1至3年内参加政府采购活动：（一）捏造事实;（二）提供虚假材料;（三）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存在明显疑问，投诉人无法证明其取得方式合法的，视为以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

江西永晋答复称：1、我公司自收到投诉人对安徽雨润道路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中小企业的质疑后，立即向安徽雨润道路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发出了关于提供自证材料的函，安徽雨润道路保洁服务有限公司于2023年6月16日向我们公司提交了合肥高新技术开发区永和市场监督管理所出具的证明材料作为证明，至此，我公司基于所获悉的材料向投诉人作出了质疑答复，详见附件：质疑函、关于提供自证材料的函、安徽雨润道路保洁服务有限公司提交的证明和质疑答复书。2、投诉人在投诉函中指出“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永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没有对于中小企业认定、证明的职能和资格，为无效证明”这一事项，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五条“供应商质疑、投诉应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证明材料。供应商投诉的事项不得超出已质疑事项的范围”之规定，在投诉函中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来支撑自己的投诉事项。综上所述：我司认为投诉人的投诉事项均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恳请监管部门依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九条“（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之规定，驳回投诉。
事实查明与认定：
针对投诉事项，本机关依法进行了调查并调取了相关资料，经审查：
针对投诉事项：经本机关审查招标文件、投标文件等，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第十六条：“政府采购监督检查、投诉处理及政府采购行政处罚中对中小企业的认定，由货物制造商或者工程、服务供应商注册登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负责。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财政部门或者有关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关于协助开展中小企业认定函后 10 个工作日内做出书面答复”之规定，经本机关向合肥市高新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合肥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发函调查，合肥市高新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回函明确：1、我局并非中小企业资格认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中小企业主管部门；2、企业是否为小微企业并非由我局认定，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纳入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服务网（小微企业名录），我局辖区所根据查询结果开具《证明》，并非认定。合肥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回函明确：根据《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规定，安徽宇润道路保洁服务有限公司属于小型企业。综上，投诉事项不成立。
以上事实有该项目的招标文件、被投诉人提供的质疑答复、投诉人提交的投诉材料、被投诉人提交的投诉回复、合肥市高新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复函、合肥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复函等证据证明。
处理决定： 
综上所述，投诉事项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对投诉人的投诉请求不予支持，驳回投诉。
其他补充事宜
投诉人如对本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或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章贡区人民法院或于都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章贡区财政局 
2023年7月30日

